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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青政务〔2021〕28 号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现将《青浦区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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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

为加快推进青浦区大数据工作，规范公共数据运营服务，提

升数据共享应用能力，建立数据治理、数据应用、数据安全的长

效运营工作机制，根据全市和本区有关规定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区政务办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的组织实施、监督

管理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

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承接并执行区政务办的公共数据运营

服务任务，并落实进度质量控制，确保运营服务任务按时按质按

量完成。

第四条 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内容类别

本办法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内容类别包括：数据治理类、数据

应用类、数据安全类。

数据治理类服务，主要服务于区大数据资源库中各类基础

库、主题库、专题库的数据治理，提供数据归集、标注、作业调

度、数据质量检查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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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应用类服务，主要服务于全区数据资源的分析应用，提

供数据共享、融合加工、应用建模、可视化展示等服务。

数据安全类服务，主要服务于全区数据资源的安全审计和数

据安全管控，包括数据安全评估服务、数据安全审核服务、数据

安全控制服务、数据历史归档及销毁等服务。

第二章 实施原则

第五条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

区政务办和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遵循管理标准化、过程透明

化、评估体系化，确保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可持续良性发展。

第六条 诚实信用原则

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如实提供服务实施人员基本情况，如实

提交工作内容和工作量，按期交付实施内容。

第三章 职责分工

第七条 区政务办职责

区政务办负责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的统筹规划、协调推进和监

督管理，对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负主体责任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执行过程中的场地、设备及资金等

保障；

（二）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并纳入单位

内控管理体系；

（三）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的总体目标、服务目录和服务

标准；

（四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的采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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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内容执行的进度质量控制；

（六）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实施人员的考核办法；

（七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实施人员考核；

（八）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任务实施情况的考核评估标

准；

（九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任务实施情况考核评估。

第八条 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职责

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负责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的具体任务实

施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工作任务的合理安排、推进落实及

进度质量控制；

（二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实施人员日常管理及工作量评估；

（三）配合区政务办对服务实施人员进行日常考核；

（四）配合区政务办对服务任务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估。

第四章 组织实施

第九条 资金申请

区政务办制定年度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方案，确定初步需求费

用金额，并向区财政局申请部门专项预算。

第十条 管理流程

（一）区政务办依据市级相关标准规范，分解公共数据运营

服务工作任务，制定总体目标、服务目录和服务标准；

（二）区政务办会同区科委、区财政局等职能部门，邀请市

级大数据领域专家，共同对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方案进行评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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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一审核确定运营服务目录内容计量计费单价的最高限价；

（三）区政务办按照政府采购要求实施公共数据运营服务采

购，以招“综合单价”（非总价）且满足技术服务需求的方式确

定相应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，其中每一单项目录内容价格均不能

高于单项最高限价，支付方式为“按实结算”；

（四）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按照服务任务要求实施具体工作

任务，并落实进度质量控制。

第十一条 工作量确认

区政务办会同区科委、区财政局等职能部门，邀请市级大数

据领域专家，定期共同对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的服务任务实施情

况进行考核评估，确定阶段性实际工作量。

第十二条 费用支付

区政务办依据确定的阶段性实际工作量，按照投标单价支付

阶段性实施费用。

第五章 人员管理

第十三条 人员管理机制

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按照区政务办管理要求对服务实施人

员进行日常管理。

第十四条 人员管理方法

区政务办依据市级相关标准规范，针对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实

施人员，建立准入标准，制定考核办法，并定期实施考核。对于

考核不合格者，将立即要求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商更换人员，同时

考核结果将作为整体服务任务实施情况考核评估的重要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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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办法解释

本办法由区政务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实施日期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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